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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2008 年 2 月 25 日至 3月 7 日 

临时议程
*
 项目 3(a)㈠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第二 
十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 
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的资金筹措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加拿大妇女和平之声提

出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的规定分发。 

 
 

 
*
 E/CN.6/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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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我们满怀激情地确认有必要商讨如何采取行动，结束仍在不断制造可怕痛苦

的战争灾难。 

 在《宪章》和安全理事会第 1325 号决议中存在着将文字变成可持续和平的

法律基础。 

 《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宗旨是防止战祸。安全理事会第 1325 号决议加强了

这一宗旨。 

 安全理事会第 1325 号决议序言部分重申，“妇女在预防和解决冲突及建设和

平方面起重要作用，强调妇女平等参加和充分参与维持和促进和平与安全的一切

努力至关重要，以及加强妇女在有关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决策方面的作用。” 

  《宪章》第六章争端之和平解决条款 
 

 题为“争端之和平解决”的《联合国宪章》第六章维护《宪章》的基本宗旨、

推动战争非法化、通过国际法院促进尊重国际法规则。 

 为和平解决争端作出的一些规定： 

㈠ 第一项规定是阻止与和平解决争端有关的决策中出现利益冲突根据第

六章所作的各项决定受第二十七条所限制，其中规定争端当事国不得投

票。第六章中的这项规定没有列入第七章，令人遗憾的是，联合国安全

理事会不断违反这项规定。 

㈡ 第二项规定是，根据第三十六条，应通过国际法院求助于国际法规则使

争端得到和平解决：第三十六条规定如下：“法律争端在原则上，理应

由当事国以国际法院规约之规定提交国际法院。”第十四章概述了国际

法院的作用，是对第六章的补充。 

 第十四章第九十二条指出，国际法院为联合国之主要司法机关。根据第九十

三条，联合国各会员国为国际法院规约之当然当事国。第九十四条规定，联合国

每一会员国为任何案件之当事国者，承诺遵行国际法院之判决。第九十六条有一

项规定，即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机关对于任何法律问题得请国

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 

 《联合国宪章》第六条必须得到加强，特别是必须强行规定国家在国际法院

出庭、接受其司法管辖和遵循法院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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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第七章的挑战 
 

 《宪章》第七章违反了《宪章》关于防止战祸的宗旨。令人遗憾的是，国际

法规定，对另一国的侵略，只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根据第七章认为符合成为“合

法”战争所需的必要条件，就被认为是合法的。 

 为了防止战祸和消除声称支持合法性战争的条件，国际社会就必须明确赞同

废除用于宣布战争合法的条件。 

  大会的中心作用：联合一致共促和平解决争端 
 

 《联合国宪章》规定了一项重要原则——主权平等原则；安全理事会违反了

这项原则，但是这项原则得到大会的遵守。 

 1951 年，当安全理事会无法达成一项协定时，联合国大会通过了题为“联合

一致共策和平”的第 377 号决议。通过这项决议的目的是承认大会为防止战祸而

承担的责任。该项决议的序言部分对大会的作用表述如下： 

 “安全理事会遇到可能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侵略行为发生之时，如因常任

理事国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而不能行使其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则大

会应立即考虑此事，向会员国提出集体办法之妥当建议，倘系破坏和平或侵略行

为，可建议于必要时使用武力，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当时如属闭会期

间，大会得于接获请求后二十四小时内举行特别紧急会议。特别紧急会议之召集

应由安全理事会以任何七个理事国之表决请求为之，或由联合国过半数会员国请

求为之。” 

  大会的进一步作用：成立国际法庭 
 

 无论哪一国领导人凡以任何理由为幌子，包括曲解关于自卫的第五十一条，

对通过联合国系统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强制性准则表示蔑视，联合国大会就必须引

用第二十二条，使大会得以设立一个国际法庭，对制造危害和平罪的领导人作出

判决。 

  将第 1325 号决议的适用范围扩大到防止战争和暴力冲突，以维持真正

的安全 
 

 如果要使安全理事会第 1325 号决议成为有助于认真防止战争和暴力冲突的

工具，决议就必须通过遵守在多年的国际文书中所反映的国际强制性准则，承认

在维持真正的全球安全中所反映的更广大的领域；这些准则可产生于致力于实现

以下目标的国际文书： 

 • 通过军费的再分配，实现和平状况和裁军； 

 • 创立一个尊重国际法和国际法院的全球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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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创造社会公平和无害环境的就业，确保发展和社会正义权； 

• 促进和全面保证尊重人权，包括劳工权利、公民和政治权利、社会和文

化权利-食物权、住房权、安全饮水和污水处理权、受教育权和人人可

利用非盈利保健制度权； 

• 确保维护和保护环境、尊重自然服务于人类目的以外的固有价值、减少

生态足迹、摒弃目前不可持续和消费过度的发展模式。 

建议： 

1. 我们呼吁各国政府引用《联合国宪章》第六章帮助防止战争；敦请将冲

突问题移交国际法院处理或根据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决议，将责任转交联

合国大会承担； 

2. 我们敦请妇女地位委员会支持修改《宪章》第三十六条措辞，将“凡具

有法律性质之争端，在原则上，理应由当事国……提交国际法院”中的

“理应”一词改成“应”，而成为……“在原则上，应由当事国……提

交国际法院”； 

3. 我们呼吁妇女地位委员会成员敦请审查第七章，以便将其删除，因为该

章违反《联合国宪章》本身的宗旨，宽恕使战争有条件的合法化； 

4. 我们敦请妇女地位委员会支持扩大安全理事会第 1325 号决议的适用范

围，把妇女参与解决真正的安全问题以防止因环境而诱发的战争和暴力

冲突纳入其中； 

5. 我们敦请妇女地位委员会呼吁各国政府认真对待军国主义促使气候变

化的持续威胁长期存在的问题-通过制造各种武器系统而产生的排放；

军事演习；战争游戏；武器测试；军事飞行；环境战；部队转移；军事

行动；废物的产生；暴力干涉行动后的重建等造成温室气体的排放。 

 我们将这一切寄望于人类的远见，正是人类的远见得以产生追求废除战争和

实现真正平等的《联合国宪章》。 

 


